
附件二

114 年度發放各類學位服時段 
2月 19 日 2 月 20 日 2 月 21 日 2 月 24 日 

上 午

08：20

  ︱ 

09：00

電機資訊學院 醫學院 文學院 理學院 

製造資訊與系統研

究所 

環境醫學研究所 

行為醫學研究所 

中文系、所 

現文所 

考古學研究所 

數學系 

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 

09：10

  ︱ 

10:00

資訊工程學系 

金融資訊產碩 

資訊產碩 

醫學系 

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

學研究所 

外國語文學系 

藝術研究所 

戲劇碩士學位學程 

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

光電科技產碩 

10:10

  ︱ 

11：00

多媒博士學程 

醫學資訊研究所 

人工智慧碩士學位

學程 

物理治療學系 

職能治療學系 
神經博士學位學程 
臨藥科技研究所 

歷史系、所 

臺灣文學系 

物理學系 

地球科學系 

11：10

  ︱ 

11：50

電腦與通信工程研
究所 

微電子工程研究所 

健康照護所 

藥學系 

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

研究所 

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化學系 

人工智慧機器人碩士學位學程 

智慧運算碩士學位學程 

下 午

13：20

  ︱ 

14：10

電機工程學系、所

奈積碩博學程 

公共衛生研究所 

藥理學研究所 

生理學研究所 

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規劃與設計學院

生命科學系 

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 

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

譯農博士學位學程 

建築學系 

科藝碩士學程 

下 午

14：15

  ︱ 

14：55

智慧資訊安全碩士

學位學程 

人工智慧科技碩士

學位學程 

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

分子醫學研究所 

老年學研究所 

社會科學院 都市計畫學系 

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

工業設計學系 政治學系 

教育研究所 

經濟學系 

下 午

15：00

  ︱ 

15：40

光電產碩 

電通產碩 

電機產碩 

電子產碩 

護理學系 

口腔醫學研究所 

食品安全衛生暨風險

管理研究所 

心理學系 

心智應用博士學位學程 

下 午

15：45

  ︱ 

16：30

電機驅動產碩 

微波元件產碩 

光電半導體產碩 

光電材料產碩 

基礎醫學研究所 

臨床醫學研究所 
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
究所 

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

法律學系 第十學院 

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

跨域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

2 月 25 日 2 月 26 日 2 月 27 日 

上 午

08：20

  ︱ 

09：30

管理學院 工學院 工學院 

會計系、所 

財務金融研究所 

EMBA 碩專 

AMBA 碩士學程 

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(IMBA) 

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 

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機械工程學系 

智慧製造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機械工程學系機械產業碩士專班

09：40

  ︱ 

10：20

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

交通管理科學系 

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

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

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

士學位學程

10：30

  ︱ 

11：00

國際企業研究所 

電信管理研究所 

數據科學研究所 
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

工程科學系 

工程管理碩專班 

11：10

  ︱ 

11：50

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

資訊管理研究所 

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

醫療器材創新國際碩士班 

下 午

13：20

  ︱ 

14：40

企業管理學系、所 

統計學系、所 

航空太空工程學系、所 

民航研究所 

能源碩博學程 

能源學程 

太空系統工程研究所

化學工程學系 

下 午

14：50

  ︱ 

16:00

半導體學院 資源工程學系 

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

環境工程學系 

土木工程學系 
晶片設計學位學程 

半導體製程學位學程 

半導體封測學位學程 

關鍵材料學位學程 

智慧與永續製造學位學程 

有關本校 114 年度學位服借用申請方式、繳費及領取時程說明如下，請配合辦理：

1.請各系(所)經辦人於2月10日前以電子郵件提供今年度經辦人姓名及員工編號(本組信

箱：z11003037@email.ncku.edu.tw)，以便本組建檔作業。並請經辦人詳細調查應屆畢

業生學位服借用申請，統一列印學位服團體借用申請表。

2.請各系(所)經辦人轉知應屆畢業生至「學位服借用管理系統」填寫學位服借用申請資

料並於 7日內繳納使用費 300 元，逾 7日未完成繳費者需重新申請。請於 2月 16 日前

完成借用申請及繳費手續，逾期未完成者，系統將於 3月 1日起再次開放申請借用。

3.請各系(所)經辦人至「學位服借用管理系統」列印借用單(借用單僅列印繳費完成之畢

業生名冊)，經系(所)經辦人及單位主管核章後，於排定之日期及時間內領取。 

4.逾排定發放時間未領取者，請於 3月 3日起至本組 B1 倉庫領取。 

5.各系(所)主管發放時間與畢業生相同，系(所)主管免繳納使用費。 


